
尼木县人民政府征地公告

经尼木县第十四届人民政府第 1 次常务会议讨论研究，

已经批准征收我县土地 67.83 亩，现公告如下：

一、征收土地位置及用途

地块：位于塔荣镇塔荣村塔荣村委会后右侧地块（标识

码 540123211000017320），涉及面积为 67.83 亩耕地，用于

塔荣镇政府搬迁项目用地和拉萨市尼木县公共实训基地等

项目用地。

二、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

依据我县区片综合地价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需要缴纳

具体费用预算如下：

补偿费：共计 3770540.5 元。

1.土地补偿费：66.9723 亩×11260=754108.1 元

2.安置补偿费：66.9723 亩×45040=3016432.4 元

三、交付土地

本公告后，由有关部门按照签订的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

议，及时支付补偿费用，相关各方及时清理地上附着物，按

照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时间交付土地。

四、其他

本公告在征收土地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予

以张贴，并在尼木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中进行公告，对本公

告有异议的，可以于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向尼木县人民

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

特此公告。

尼木县人民政府

2021 年 7 月 22 日


